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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版序 

本書第一版受到各大保險公司、保險經紀人公司、律師、會計

師、記帳士及地政士等專業人士採用，在此先向本書的讀者致謝。

為了回饋讀者的支持，以及維持本書資訊的最新性，本次改版將最

近一年來有關保險課稅的最新實務問題納入。 

2020年，稅務主管機關對保險課稅實務做了兩件重要的大事，
第一件是重新整理人壽保險實質課稅的案例類型，從這些案例類型

可看出財政部對人壽保險給付是否該實質課稅的觀點，本次改版對

財政部所挑撰的16個實質課稅案例作整體性的分析，供讀者瞭解人
壽保險實質課稅的最近走向。 

另一件大事，乃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發文給保險業同業公會，要

求公會轉知各保險公司，未來在變更要保人時，要取得國稅局所核

發的遺產稅或贈與稅完稅證明，若未審核把關，將對保險公司處以

罰鍰。這對許多保險業務員來說，猶如是顆震撼彈，因為若照臺北

國稅局的函文，未來在變更要保人時的手續會變得相當繁複，本次

改版也詳細地解說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函文的內容，以供讀者瞭解函

文的用意，以及還有哪些問題待釐清。 

一版發行後，收到許多讀者給我的回饋，對於書中的文字疏漏

或謬誤之處給予修正建議，本次改版也參考各位專家的意見作修

正，在此一併對多位熱心的讀者致上謝忱。 

封昌宏 
2021年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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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保險與課稅的關聯性 

 
第一節 人身保險的功能 

一、安定人心的功能 
二、儲蓄養老的功能 
三、緊急借貸的功能 
四、減免稅賦的功能 

第二節 保險契約及相關權利義務人 
一、保險契約 
二、保險契約的當事人及相關課稅實務 
三、保險契約的利害關係人 
四、保險課稅的人事時地物 

第三節 保險契約的預留稅源功能 
一、財產的繼承與遺產稅的繳納 
二、保險給付的特殊功能 

第四節 保險契約的財產分配功能 
一、法定繼承人 
二、應繼分與特留分 
三、特留分的法律性質 
四、遺產的協議分割 
五、以保險契約分配財產的優勢 

大 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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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保險課稅實務 

 

第一節 人身保險的功能 

人身保險包括人壽保險、健康保險、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，因此，

人身保險制度涵蓋了個人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保險對一般個人與家庭的

功能如下： 

一、安定人心的功能 

人的一生難保不會發生任何意外事故，一旦發生不幸的意外事故，

難免會造成個人與家庭的精神與經濟的負擔。而保險正是針對危險一旦

發生後，予以事前準備損失的補償。若有足夠的保險，就算不幸發生事

故，亦可藉由保險金之給付，而使得個人或家庭獲得保障，因此保險具

有安定人心之功能。 

二、儲蓄養老的功能 

一般人自職場退出後，通常不再有穩定的收入來源，但在醫療技術

進步的今日，人的壽命不斷地延長，使得人們退休後要面臨更漫長的歲

月。若在年輕有穩定收入來源時沒有及早做準備，到了老年僅以法定的

退休金度日，很可能造成經濟上的困窘。因此，若能在年輕時投保生存

保險或生死合險，當繳費滿一定時期，即可領取保險金當成退休金作為

養老準備。另外，保險制度也可以用來籌措子女的教育經費，例如，在

子女年幼時即開始投保，可預防家庭經濟遭受變故時，因收入來源中斷

而使子女的教育受到影響，若未發生變故，也能在子女長大成人後累積

一筆創業資金。 

三、緊急借貸的功能 

當個人遭受各種意外傷害、疾病時，可能需要一筆可觀的醫藥費及

生活費，此時若平時沒有儲蓄，即可以保險金支付較高的醫療費用及家

庭的生活扶助。另外，依保險法第120條第1項規定：「保險費付足一年

以上者，要保人得以保險契約為質，向保險人借款。」因此，在個人或

家庭有其他緊急用款的需要時，也可以人壽保險單為擔保品，向保險公

司辦理質押貸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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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減免稅賦的功能 

基於保險具有上述的功能，為鼓勵人民購買保險，因此在各稅法中

都有對於保險免稅的規範。但該如何適用這些免稅的規定，除了必須瞭

解相關稅法的規定外，同時也要瞭解保險商品的特質，以及在實務上如

何運作，才能符合稅法的規定。 

第二節 保險契約及相關權利義務人 

一、保險契約 

保險契約是由要保人與保險人（保險公司）訂立之契約。既然稱為

契約，必須要保人與保險人就保險契約的內容意思表示一致，契約才能

成立，但實務上保險契約均為保險人所制定的定型化契約，要保人無修

改契約條款的權利。鑑於許多保險爭議源自於保戶未仔細審閱保單條款

內容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簡稱金管會）呼籲消費者應於投保前詳實

閱讀保單條款的約定，以充分瞭解所購買的保險商品並確認符合本身之

需求。 
金管會表示，保戶與保險公司雙方應遵守之權利義務是透過保險契

約來約定，在保險事故發生後，受益人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金理賠亦應

依雙方簽訂的契約內容為依歸，因此審閱保險契約是保戶維護自身權益

的第一步。考量對於平時不常接觸保險的消費者來說，閱讀保單條款或

許存在一定難度，金管會提供以下幾點，俾消費者更容易著手並有效率

地掌握保險商品的重點1： 
(一)掌握投保商品的主要性質：依據保險法的分類，人身保險可分

為人壽、傷害、健康及年金保險等4大類，各自符合不同的保障需求，

因此投保前務必要優先瞭解所投保的保險性質是否與自身需求相符。此

外，前述的人壽及年金保險之設計，除「傳統型保險」外，亦可設計為

「投資型保險」，這類商品由保戶選擇投資標的並自行承擔風險自負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金管會提醒民眾購買保險應仔細審閱保單條款，引自金管會新聞稿，2018年2月19
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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虧，商品名稱中通常會冠有「變額」或「投資連結」字眼，投保前更須

特別留意自身是否能承擔相關投資風險。 
(二)瞭解保險範圍（給付項目）與除外責任：購買保險最重要的目

的就是希望事故發生時能獲得保險給付的幫助，因此對於保險範圍與給

付項目務必要清楚理解。一般來說，保單的名稱下方都會註明該商品涵

蓋哪些給付項目，每一個給付項目都會有其對應的條款約定，這些條文

務必要優先審閱瞭解。而除外責任是指保險公司不負給付責任的項目，

為維護自身權益及避免產生理賠爭議，亦應充分瞭解。 
(三)搭配商品簡介：為了便於向消費者解說，保險公司通常都會製

作比較簡單易懂的商品簡介，這些簡介會使用較口語的文字搭配簡明的

圖表，有助於消費者對保險商品獲得基本的概念與認識，看完商品簡介

後再來閱讀保單條款就會相對容易許多。 

二、保險契約的當事人及相關課稅實務 

契約當事人就是受到契約內容約束的人，任何一種契約均係由相對

的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，在人身保險契約，當事人亦為簽定契約雙

方，即保險人及要保人，人身保險契約可為自己或為他人的利益而訂

立，例如父母親可以子女被保險購買保人身保險。 

(一)要保人的權利義務 
要保人在保險法中有許多的權利義務，因本書主要討論與稅法相關

的問題，故僅就與課稅有關的權利與義務予以探討。 

1.保費之繳納義務 
保險法第3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要保人，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

益，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，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。」故保

險契約成立後，要保人就有繳納保險費之義務，若以民法債之關係而

言，要保人對於保險公司具有繳納保費之債務，若該項債務不是由要保

人所繳納，而是由其他利害關係人所繳納2，則形同代繳保費者承擔要

保人繳納保費的義務，構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1項無償為他人承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依保險法第115條規定：「利害關係人，均得代要保人交付保險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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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種保單傳承家產 要課贈與稅 

債務「以贈與論」的情形，應計入代繳保費者年度的贈與金額，判斷是

否應繳納贈與稅。 
這種以贈與論的案件，在稅捐稽徵實務上會通知納稅人於10日內申

報，若納稅人在收到通知後10日內申報，不會認定納稅人屬逃漏稅行為

而處以罰鍰，但若納稅人收到通知後不予理會，稅捐稽徵機關仍然以納

稅人有逃漏稅行為處以罰鍰3。 

 
 

用保單提前傳承家產，小心被課贈與稅。有執業會計師指出，如果

父母無償變更保險契約要保人為子女、無償幫子女繳保費、要保人為父

母但受益人是子女的保險給付等三種情況，有可能會被認定為贈與。 
保單關係人的安排不慎，不僅可能無法達成原先財產移轉或傳承的

目的，還會被按照遺贈稅法課徵贈與稅。 
依照保險法第3條規定，要保人負有繳納保險費的義務，同時也是

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之人，因保單是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，要保人

繳交的保費所累積的利益屬於要保人所有。 
如果透過變更要保人的方式，將自己的財產所有權變更為子女所

有，等於是將自己之財產無償移轉予子女，已構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
條規定之贈與行為，父母應在變更要保人30日內申報繳納贈與稅。 

而無償代繳保費部分，若父母每年代付的保費金額與其他贈與行為

合計超過每人每年免稅額220萬元，同樣也要課贈與稅。但因為該類情

況是分年情況，財政部官員指出，多數家庭未達到其課稅門檻。 
而要保人為父母、受益人為子女時，要保人才是保單的擁有者，日

後等到保險金給付時，同樣也要申報贈與。 

資料來源：林昱均，工商時報，2019年10月15日，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 
newspapers/20191015000290-260205?chdtv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規定，以贈與論課徵贈與稅之案件，稽徵機關應先通知當
事人於收到通知後10日內申報，如逾限仍未申報，依同法第44條規定處罰。（財政
部76年5月6日台財稅字第7571716號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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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保人移轉保單予他人，若涉及贈與行為，應依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 

2.變更要保人的權利 
要保人繳納保費後，保險契約就成為要保人的財產，依民事法上財

產自由移轉的原則，要保人有變更要保人的權利，但變更要保人若未向

變更後的人收取對價，則構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項，以自己之財

產無償給予他人，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。依同法第24條第1項規

定，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30日內，向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

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。 

 
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民眾購買保險作為個人投資理財或租稅規

劃時，宜詳加留意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相關規定，其行為若涉及贈與情

事，應依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。 
該局說明，按保險法第3條規定，要保人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，同

時也是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之人，因保單是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，

要保人所交付的保險費累積利益屬要保人所有。如果透過變更要保人及

受益人方式，將自己應得的保險利益變更為子女所有，等於是將自己之

財產無償移轉予子女，已構成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規定之贈與行為。 
該局舉例說明，該局查核甲君（於105年9月間死亡）之遺產稅案件

時，發現甲君生前向保險公司投保多張儲蓄型保單，係以其子女為被保

險人，甲君為要保人及受益人，且每年以甲君銀行帳戶轉帳繳納保險

費，甲君死亡前（105年5月間）陸續向保險公司申請將保單之要保人及

受益人變更為其子女，即屬將保險利益贈與子女，該局依遺產及贈與稅

法規定，按保險契約變更日之保單價值核定贈與金額600萬餘元，補徵

贈與稅60萬餘元，另涉及死亡前2年內贈與子女財產，甲君之繼承人未

依同法第15條規定併入甲君遺產總額申報，除補徵遺產稅外，另處以漏

稅罰。 
該局呼籲，個人以變更要保人的方式，將保單利益轉換為他人所

有，如屬財產之無償移轉者，民眾應依規定申報贈與稅，以免違法而受

處罰。 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國稅局，2019年4月11日，https://www.mof.gov.tw/singlehtml/ 
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?cntId=dot835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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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保單變更時應如何認定課稅價值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第

1項前段規定：「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

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。」有關保險契約的時價該如何認定，遺產及贈

與稅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未規定，財政部也未發布相關的解釋令，但實務

上稅捐稽徵機關係以「保單價值準備金」核課，最高行政法院在個案上

也支持這項見解4。 
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8條規定：「遺產稅未繳清前，不得分割遺

產、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。贈與稅未繳清前，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

記。但依第41條規定，於事前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發給同意移轉證明

書，或經稽徵機關核發免稅證明書、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

與總額證明書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同法第42條規定：「地政機關及其他政

府機關，或公私事業辦理遺產或贈與財產之產權移轉登記時，應通知當

事人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稅款繳清證明書，或核定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

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，或同意移轉證明書之副本；

其不能繳附者，不得逕為移轉登記。」要保人變更要保人是否適用該項

規定似有爭議，若要適用該項規定，則保險公司在受理要保人變更時，

還要釐清要保人的變更是否為贈與行為，若屬贈與行為則必須請要保人

提示稽徵機關核發之贈與稅款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，才能辦理

要保人的變更。 
這在實務作業上並不可行，因為要保人的變更是否為無償的贈與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判字第734號行政判決其理由略以：「所謂保單價值準備金，依
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，係指在平準保費制之下，要保人各年度所溢繳保險費
累積而來之財產權益，性質類似於要保人儲存於保險人處之存款。而在提供終身保

障之人壽保險，尚可能因繳費期間之限制，導致平準保費高於自然保費甚多，且因

此等預繳之保險費具有『存款』之性質，不能視為保險人已實現之利益，是保險法

要求保險人在保險契約因故提前終結之情況下，應依法及依約計算後，以保單價值

準備金或解約金的名義，給付與要保人（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、第119條規定參
照）或應得之人（保險法第109條第1項、第121條第3項參照）。此外，於保險事故
發生前，要保人得依保險法第120條規定，以保險契約為質，向保險人借款之方
式，實際取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以資運用；且依同法第116條第8項規定，保單價值準
備金得用以墊繳保險費；又依同法第124條規定，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
之保單價值準備金，有優先受償權，綜上規定，足認要保人就其繳納保險費所積存

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實質上權利，核屬要保人之財產權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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